
投诉电信运营企业集团公
司的，请向工信部投诉受
理机构投诉；投诉省内电
信运营企业的，请向省通
信管理局投诉。

行政监督部门
调查核实，必
要时可暂停招
投标活动。

      不予受理
不符合投诉处理条件的，不
予受理，并将不予受理的理

由书面告知投诉人。

投诉人撤回投诉
提交书面申请

继续调查
已查实有明显
违法行为的，
不准撤回

不许撤回

投诉处理终止
撤回投诉不损害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
其他当事人合法权益
的。
撤回后投诉人不得以同
一事实和理由再提出投
诉。

驳回投诉
投诉缺乏事实根据或者法律依
据的。行政监督部门驳回投诉

做出处理
投诉情况属实，招标投标活动确实存在违法行
为的，行政监督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
施条例》及其他有关法规做出处理。

 
附件1：

                通信工程招投标投诉处理流程

允许撤回

受理
符合条件决定受理，3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
投诉人。

对处理决定不服
的，可继续行政复

议或行政诉讼

收到有效投诉之
日起，30个工作
日内，行政监督
部门对投诉事项
做出处理决定，
并以书面形式通
知投诉人、被投
诉人和其他与投
诉处理结果有关
的当事人。需要
检验、检测、鉴
定、专家评审的，
所需时间不计算
在内。

投诉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投诉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

　　2、被投诉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

　　3、投诉事项的基本事实；

　　4、相关请求及主张；

         5、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

   对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定应先提出异议的事项进行投
诉的，应当附提出异议的证明文件。已向有关行政监督部

门投诉的，应当一并说明。

    投诉人是法人的，投诉书必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
代表签字并盖章；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投诉的，投诉书必
须由其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诉人本人签字，并附有效身份证

明复印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不予受理；

　　1、投诉人不是所投诉招标投标活动的参与者，或者与投

诉项目无任何利害关系；

　　2、投诉事项不具体，且未提供有效线索，难以查证的；

　　3、投诉书未署具投诉人真实姓名、签字和有效联系方式
的；以法人名义投诉的，投诉书未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

公章的；

　　4、超过投诉时效的（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十日内）；

　　5、已经作出处理决定，并且投诉人没有提出新的证据；

　　6、投诉事项应先提出异议没有提出异议、已进入行政复

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的。

投诉人如不满意投诉处理决定，可向工信部提出行政复议，
或选择向司法部门行政诉讼。

暂停招投标活动应当基于投诉所
反映的问题是真实可信的，如不
暂停投诉人将遭受不可弥补的损
害，且暂停不会给招标人和其他

投标人造成不成比例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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